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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相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奉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晨光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5,020,843,877.70 4,658,033,725.61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488,621,444.13 4,258,340,814.83 5.4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680,188,157.88 0.88% 2,217,416,754.88 2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89,232,795.91 25.17% 290,360,675.57 3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87,376,388.61 27.05% 284,535,761.63 2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93,498,112.32 -321.0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 23.08% 0.52 3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6 23.08% 0.52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25.15% 6.59% 16.8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12,498.5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7,613,714.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55,262.86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946,036.33

合计

5,824,913.9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44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2% 187,199,999

吴相君 境内自然人

21.95% 123,656,264 92,742,198

质押

15,800,000

田书彦 境内自然人

7.66% 43,151,571 21,925,786

吴瑞 境内自然人

2.46% 13,887,860 10,415,895

吴以池 境内自然人

0.99% 5,602,405

质押

2,677,400

陈金亮 境内自然人

0.97% 5,447,408

张庆昌 境内自然人

0.96% 5,417,554

吴相锋 境内自然人

0.94% 5,287,921 100,000

质押

4,000,000

吴以红 境内自然人

0.88% 4,950,000

李叶双 境内自然人

0.86% 4,840,668 2,420,334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87,1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187,199,999

吴相君

30,914,066

人民币普通股

30,914,066

田书彦

21,225,785

人民币普通股

21,225,785

吴以池

5,602,405

人民币普通股

5,602,405

陈金亮

5,447,408

人民币普通股

5,447,408

张庆昌

5,417,554

人民币普通股

5,417,554

吴相锋

5,187,921

人民币普通股

5,187,921

吴以红

4,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0,000

王兰芬

3,987,899

人民币普通股

3,987,89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收益组

合

3,809,798

人民币普通股

3,809,7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吴相君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以岭之

子

，

吴瑞为吴以岭之女

，

吴以池为吴以岭之兄

，

吴以红为吴以岭之弟

，

吴相锋为吴

以岭之侄

。

吴以岭

、

吴相君

、

吴瑞

、

吴以池

、

吴以红

、

吴相锋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其他个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391,872,514.70 189,901,967.51 106.36%

报告期内信用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665,837,721.70 411,672,304.60 61.74%

截止报告期末

,

预付在建工程款项等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1,650,579.88 7,359,781.17 -77.57%

报告期末计提的应收利息同比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6,298,054.92 484,419,474.55 -86.31%

报告期内理财产品变动所致

生产性生物资产

1,789,369.71 635,362.10 181.63%

报告期内新增养殖类生物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593,362.63 15,784,273.75 68.48%

报告期末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211,003,271.63 141,896,471.29 48.70%

报告期内采购原材料等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3,654,049.39 -1,312,459.60 3426.13%

报告期内实现税金增加

应付股利

14,865,156.70 -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应付未付普通股股利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773,572.48 7,094,288.01 -75.00%

报告期内递延收益项目结转营业外收入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64,870.75 199,412.05 82.97%

主要是外币汇率差额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成本

791,851,663.42 604,295,899.54 31.04%

报告期内

，

与当期实现的销售收入相对应的

营业成本增加

财务费用

-8,532,412.50 -29,195,210.12 -70.77%

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4,508,769.41 4,119,269.40 252.22%

报告期内投资理财收益增加

营业外支出

1,845,865.31 4,204,944.88 -56.10%

报告期内对外捐赠金额比同期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498,112.32 42,291,948.85 -321.08%

主要是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

，

报告期内

原材料季节性集中采购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4,001,530.03 -581,420,812.99 123.05%

主要是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等的变动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286,434.28 45,285,871.04 -191.17%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到股权激励对象缴纳

的股权投资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IPO

发行前股东

1

、

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集团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2

、

以岭医药集团控股股东吴以岭承诺

：

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以岭医药集团股份

；

3

、

担任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李叶双

、

吴相君

、

李晨光

、

田书彦

、

郭双庚

、

潘泽富

、

高秀强

、

高学东

、

吴

瑞

、

孙长荣等

10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4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

：

在任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

5

、

公司其余

108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

份

。

2010

年

10

月

01

日

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

日起三十

六个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以

岭医药集团

将来不再占用以岭药业的资金

、

资产

，

不滥用控股股东的权利侵占以岭药业的资金

、

资产

。

2010

年

10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以

岭医药集团

如以岭药业因历史上未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被有关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追缴的情形

，

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向有关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补缴及与该等款项相关的其他费用

，

将不以任何形式占用

以岭药业资金补缴上述款项

。

2010

年

11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以岭

、

吴相君

、

吴瑞

将不利用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占用以岭药业及其控制的企业的资金

、

资产

，

不滥用实际控制人的权利侵占以岭

药业的资金

、

资产

。

2010

年

11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以岭

、

吴相君

、

吴瑞及持股

5%

以

上自然人田书彦

本人及本人其他下属企业没有经营与以岭药业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2010

年

10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以岭

、

吴相君

、

吴瑞

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

12

个月内

,

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4

年

07

月

23

日

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

12

个月内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40.00%

至

6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34,200.81

至

39,086.6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24,429.1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销售收入

、

主营业务盈利增长同比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相君

2014年10月27日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童来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阳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靳建荣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204,907,573.38 2,979,237,427.45 7.5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717,730,316.53 1,674,009,605.58 2.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71,044,905.60 59,381,174.51 19.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724,261,287.77 668,840,922.02 8.2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91,331,910.95 138,518,573.69 -3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114,407.85 42,796,752.56 21.77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5.39 8.52 -3.13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767 0.1164 -34.11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767 0.1164 -34.1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0,94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纸业

投资有限

公司

0

335,223,

823

28.16

84,000,

00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财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5,616,

000

79,042,

901

6.64 0

无 国有法人

湛江经济

技术开发

区新亚实

业有限公

司

0

48,260,

718

4.05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赵嘉馨

0

47,091,

366

3.9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林广茂

0

40,339,

766

3.3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郑连发

0

19,103,

594

1.6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广州润华

置业有限

公司

0

15,022,

720

1.26 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粤财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0

14,036,

720

1.18 0

无 国有法人

兴业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

福

建中行新

股申购资

金信托项

目

<6

期

>

1,193,319 7,244,077 0.61 0

未知 其他

长安基

金

－

光大

银行

－

长

安群英

4

号分级资

产管理计

划

40,157 6,179,700 0.5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

251,223,823

人民币普通股

251,223,823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9,042,901

人民币普通股

79,042,901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

有限公司

48,260,718

人民币普通股

48,260,718

赵嘉馨

47,091,366

人民币普通股

47,091,366

林广茂

40,339,766

人民币普通股

40,339,766

郑连发

19,103,594

人民币普通股

19,103,594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15,022,720

人民币普通股

15,022,720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4,036,720

人民币普通股

14,036,72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

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托项目

<6

期

>

7,244,077

人民币普通股

7,244,077

长安基金

－

光大银行

－

长安群英

4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6,179,700

人民币普通股

6,179,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同为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

是一致行动人

；

林广茂通过赵嘉馨账户持有

47,091,366

股

；

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

原因说明

项目

货币资金

?152,781,820.08 ? 349,959,809.21 -56.34

主要是东海岛项目投

入减少资金

应收账款

245,930,921.87 173,013,539.38 42.15

主要是本年信用期内

销售增加

预付款项

203,501,695.40 92,634,514.79 119.68

主要是东海岛项目投

入资金增加

其他流动资

产

6,983,227.40 3,959,652.52 76.36

未抵扣进项税增多

。

工程物资

46,677,807.15 6,485,656.94 619.71

本期继续追加工程物

资采购

，

目前项目尚在

投建中

，

未结转在建工

程

。

应付票据

49,500,000.00 100

本期从银行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

，

上年同期没

有该项业务

。

应付账款

188,990,884.37 102,307,106.77 84.73

本期收到东海岛项目

部分发票

，

公司入账

应交税费

-5,414,214.08 -1,087,434.37

期末留底增值税进项

税额增加

其他非流动

负债

4,494,330.62 9,404,154.26 -52.21

本期结转递延收益转

入营业外收入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1-9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变动比例

（

%

）

原因说明

（

1-9

月

）

资产减值损

失

1,126,035.63 6,639,094.42 -83.04

本年按照会计政策计

提的坏账比上年少

投资收益

3,476,017.75 96,355,392.52 -96.39

主要是上年转让子公

司产生的投资收益的

影响

营业外收入

47,339,313.07 20,482,365.46 131.12

本年获得政府迁建奖

励款

，

另本年获得贴息

资金比上年多

营业外支出

1,156,631.45 700,380.60 65.14

本年捐赠比上年同期

增加

现金流量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1-9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变动比例

（

%

）

原因说明

项目

（

1-9

月

）

收到的税费

返还

260,172.62 -100

本年未收到出口退税

款

收到的其他

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60,117,645.07 28,187,286.35 113.28

主要是本年收到政府

迁建奖励款且贴息资

金较上年多

取得投资收

益所收到的

现金

2,245,415.35 100

本年收到被投资公司

利润分红款

处理固定资

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

资产而收回

的现金净额

302,250.00 6,000.00 4,937.50

本年处理固定资产收

到的现金较上年多

处置子公司

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42,024,129.00 -100

主要是上年转让子公

司收到的股权转让款

购建固定资

产

、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239,537,078.59 519,193,836.41 -53.86

东海岛项目建设接近

尾声

，

项目投入减少

借款所收到

的现金

320,000,000.00 700,000,000.00 -54.29

本年借款金额较上年

同期少

偿还债务所

支付的现金

250,000,000.00 410,000,000.00 -39.02

本年偿还银行借款金

额较上所同期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4年6月18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

项，公司拟向控股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湛江广旭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内的6名特定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 80,662,439.00�股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00,956,600.00�元。 公司于2014�年6

月 18�日分别与6名特定投资者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2014年8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公告》，根据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情况， 对本次非公发的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8.65元/股，发行数量为81,035,443股。

2014年8月18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2014年8月27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受理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申请。

公司对上述事项已进行了披露，内容请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

公告。

2、2014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并购珠海生龙

条码和生龙纸业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1元价格受让王天翔所转让的珠海生龙条码科技有限

公司34%的股权后，以人民币4,000万元增资生龙条码；同时在以1元价格受让王天翔所转让的珠海市

拱北生龙纸业有限公司34%股权后，以人民币1,000万元增资生龙纸业。 增资并购完成后，公司分别持

有生龙条码及生龙纸业78%的股权。 公司与交易对方于10月1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详细内容请查阅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对外投资公

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背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

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做出的承诺

：（

1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

2

）

若

本公司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投资机

会

，

那么本公司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

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

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本公司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

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

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独立董事同意

）

作出决定

，

并通知本公司是否接受本公司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

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本公司

，

冠豪高新

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

先权后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

3

）

若本公司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

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本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

本公司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

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本公司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

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

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

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

的第三方

。 （

4

）

本承诺函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

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0 -10 -

24

，

长期承诺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

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等方面

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

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成交易的优先

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冠豪高新

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冠豪高新利益

的行为

。

2010 -10 -

24

，

长期承诺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诚通控 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为避免同业竞争而做出的承诺

：（

1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所从事的业务均不与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

2

）

若

本公司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

会

，

那么本公司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

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

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本公司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件

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

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独立董事同意

）

作出决定

，

并通知本公司是否接受本公司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

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本公司

，

冠豪高新

被视为放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

先权后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

3

）

若本公司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

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本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

本公司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

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本公司应在投资或收购该等

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许

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不

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本公司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关联

的第三方

。 （

4

）

本承诺函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其

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2010-10-

24

，

长期承诺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

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

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

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

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

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2010 -10 -

24

，

长期承诺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纸业投 资有

限公司

1

、

自冠豪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

中国纸业及全

资子公司

、

控股公司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冠豪

高新主营业务或产品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如中国纸业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冠豪高新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

则立即书面通知冠豪高新

，

并

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冠豪高新

。

2

、

中国纸业将公平对待

包括冠豪高新在内的全部下属企业

，

且不会利用中国纸业

对冠豪高新的控股地位

，

作出任何有损于冠豪高新及其全

体股东

、

尤其是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3

、

中国纸业将依法

行使股东权利

，

并充分尊重冠豪高新的独立法人地位

，

以确

保冠豪高新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2009 -12 -

26

，

长期承诺

否 是

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

、

自冠豪高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

中国诚通集团

及全资子公司

、

控股公司或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

冠豪高新主营业务或产品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

；

如中国诚通集团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冠豪

高新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

则立即书面通知冠

豪高新

，

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冠豪高新

。

2

、

中国诚通

集团将公平对待包括冠豪高新在内的全部下属企业

，

且不

利用本公司对冠豪高新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

作出任何有损

于冠豪高新及其全体股东

、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2009 -12 -

26

，

长期承诺

否 是

股

份

限

售

中国纸业投资有

限公司

承诺按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完

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限售期结束后

，

将按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2011 -11 -21

至

2014-11-

21

是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纸业投 资有

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1

）

中国纸业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

的业务均不与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2

）

若中国纸

业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会

，

那么中国纸业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

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

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中国纸业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

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

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决定

，

并通知中国纸业

是否接受中国纸业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

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中国纸业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

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中

国纸业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3

）

若中

国纸业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中国纸业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中

国纸业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

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中国纸业应在投资或收购该

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

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

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中国纸业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

关联的第三方

；（

4

）

中国纸业不会利用对冠豪高新的第一大

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害冠豪高新及其股东合法权

益的经营活动

；（

5

）

本承诺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

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

第一大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

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

豪高新第一大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

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

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中国诚通控 股集

团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1

）

诚通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所从事

的业务均不与冠豪高新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

2

）

若诚通集

团获得有关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投资机会

，

那么诚通集团将尽其最大努力

，

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

给冠豪高新的条件

（

包括但不限于征得第三方同意

），

并优

先提供给冠豪高新

。

诚通集团获得业务机会并具备转移条

件后

，

应及时通知冠豪高新

，

冠豪高新在双方同意的合理期

限内

，

尽快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决定

，

并通知诚通集团

是否接受诚通集团提供的业务机会

。

如果冠豪高新在双方

同意的合理期限内没有通知诚通集团

，

冠豪高新被视为放

弃对该业务机会的优先受让权

。

冠豪高新放弃优先权后

，

诚

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机会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

3

）

若诚

通集团明确表示

，

其投资或者收购与冠豪高新主营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业务

，

系基于诚通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

，

并且诚

通集团在投资或收购过程中

，

已做出可以向冠豪高新转让

该等业务的安排

。

在此情况下

，

诚通集团应在投资或收购该

等业务之日起三年内

，

采取国家法律

、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

许可的方式

（

该方式应对冠豪高新公平合理

）

加以解决

；

若

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

，

诚通集团应将该等业务转让予无

关联的第三方

；（

4

）

诚通集团不会利用对冠豪高新的实际控

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进行损害冠豪高新及其股东合法权

益的经营活动

；（

5

）

本承诺可被视为对冠豪高新及冠豪高新

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

。

长期 否 是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

1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豪高新

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冠豪高新在业务合作

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2

）

不利用自身作为冠

豪高新实际控制人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冠豪高新达

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3

）

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

件与冠豪高新进行交易

，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

冠豪高新利益的行为

。

长期 否 是

其他

承诺

分

红

广东冠豪高 新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回报规划方案需保持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充分

听取独立董事及中小股东的意见

，

依据公司章程决策程序

，

在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

在

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且足额预留 法定公积

金

、

盈余公积金的情况下

，

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等事项发生

，

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单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0%

的资产处置

（

收购

、

出售

、

置换和清理

等

）

或对外投资事项

，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须

经董事会批准

，

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公司在每

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

由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

，

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

，

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

公司应广泛听取股东对公

司分红的意见与建议

，

并接受股东的监督

。

长期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没有影响。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童来明

2014年10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傅建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为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永强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3,932,006,485.31 3,588,638,221.04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91,450,773.46 2,488,283,168.96 44.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100,573.43 -103,847,773.26 -189.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920,528,849.61 1,109,542,882.75 -1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046,857.52 118,012,921.82 -3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8,979,904.45 112,336,216.98 -38.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54 4.78

减少

2.2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 0.17 -41.1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 0.17 -41.1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59,64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

全称

）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0 334,624,117 41.39 0

无 国有法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

红

－018L－FH001

沪

-2,841,103 23,097,849 2.86 0

未知 其他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信通系列单一信

托

10

号

9,522,523 14,687,794 1.82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0 13,131,055 1.62 0

未知 其他

程元浩

6,802,318 6,802,318 0.84 0

未知 其他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得意理

财

－018L－WN001

沪

0 6,109,891 0.76 0

未知 其他

唐亮

-600,000 5,640,000 0.7 0

未知 其他

高颖

5,022,494 5,022,494 0.62 0

未知 其他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渝信通系列单一信

托

2

号

480,374 3,634,129 0.45 0

未知 其他

陈世斌

0 2,600,000 0.3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

334,624,117

人民币普通股

334,624,11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018L－

FH001

沪

23,097,849

人民币普通股

23,097,849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信通系列单一信托

10

号

14,687,794

人民币普通股

14,687,79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13,131,055

人民币普通股

13,131,055

程元浩

6,802,318

人民币普通股

6,802,31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得意理财

－018L－

WN001

沪

6,109,891

人民币普通股

6,109,891

唐亮

5,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40,000

高颖

5,022,494

人民币普通股

5,022,494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渝信通系列单一信托

2

号

3,634,129

人民币普通股

3,634,129

陈世斌

2,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018L－FH001

沪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得意

理财

－018L－WN001

沪同属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融信通系列单一信托

10

号

、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渝信通系列单一信托

2

号同

属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管理

。

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本报告期期末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

）

货币资金

410,238,027.12 259,387,682.93 58.16

应收票据

1,685,871.70 3,147,245.19 -46.43

预付款项

35,913,745.69 9,536,923.85 276.58

在建工程

101,980,235.16 48,109,929.68 111.97

其他应收款

15,071,195.36 7,420,332.05 103.11

短期借款

805,242.04 447,850,232.58 -99.82

应付账款

194,880,119.57 392,325,616.41 -50.33

预收款项

17,373,434.21 89,450,613.20 -80.58

应交税费

24,029,122.03 42,256,426.18 -43.13

其他应付款

35,423,327.33 55,861,508.33 -36.59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外收入

4,093,984.64 8,166,392.00 -49.87

所得税费用

24,436,719.99 39,849,880.08 -38.68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1,100,573.43 -103,847,773.26 -189.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616,634.35 -145,954,706.50 18.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0,613,265.75 -133,008,686.30 529.00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主要系本期收到配股资金所致

应收票据:主要系票据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主要系本期电视剧拍摄前期投入所致

在建工程:主要系黄酒产业园区黄酒技术升级投入所致

其他应收款:主要系本期下属子公司应收款项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主要系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应付账款:主要系支付货款和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主要系销售实现期末预收款项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主要系归还风险抵押金所致

营业外收入: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主要系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减少及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主要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主要本期收到配股资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配股所作承诺：在2014年配股再融资项目中，控股股东中国绍兴黄酒

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次配股获配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截至报告期末，中国绍兴黄酒

集团有限公司没有发生违反相关承诺情况。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

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2013�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

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由于新准则的实

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生影响，也无需进

行追溯调整。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绍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在被投资单位持

股

1.4%

-16,900,000.00 16,900,000.00

合计

- -16,900,000.00 16,9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

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不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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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

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

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

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

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

计准则。

2014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公司的具体影响如下：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

期股权投资》，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

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

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

元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

将在

“

长期股权投资

———

绍兴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核算的股

权投资

，

追溯调整至

“

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

核算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6,900,000.00 16,9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6,900,000.00 -16,900,000.00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

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

算与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真实性与谨慎性原则，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公告附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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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在公司新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主席陈生荣先

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对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认真审核后，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本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2014�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

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公司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

计准则。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

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在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

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方面，自2014年7月1

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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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于2014年10月17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等材料。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建伟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8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的《古越龙山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对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建设先生、胡普信先生辞职的原因进行了调整更换，并已经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六届董事会新任独立董事赵光鳌先生、张居适先生。 公司

对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决策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的委员

进行相应调整更换。 各委员会委员由以下董事担任，任期与本届董事会成员一致：

1、提名委员会：由董事长傅建伟先生、独立董事寿苗娟女士、独立董事赵光鳌先生3名委员组成，独

立董事赵光鳌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邹慧君女士、独立董事张居适先生、独立董事张礼先生3名委员组成，

独立董事张礼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计委员会：由董事许为民先生、独立董事寿苗娟女士、独立董事张礼先生3名委员组成，独立董

事寿苗娟女士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战略决策委员会：由董事长傅建伟先生、董事董勇久先生、独立董事张居适先生3名委员组成，傅

建伟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8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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